
关于使用学校教学楼内的设施和停车场的规定 

 
      东南康州中文学校（SCCS）是由社区居民自筹资金，自主管理的非营利性组织。学

校欢迎任何对本校课程感兴趣，并且遵守校规的学生及其家长加盟。 

 

 

 一．有关使用教学楼内的设施的规定 
 

 SCCS 使用 East Lyme 高中（ELHS）的设施，全体师生，家长和来访者务必遵守 ELPS

的一切规章制度。 

 全体师生务必准时上课，准时下课 (9:30 – 11:05; 11:10 – 11:55; 12:00 – 

12:45)。 

 教室，厕所，走廊和楼道务必保持干净整洁。 

 大楼内不准大声喧哗和奔跑。 

 在无火警的情况下，不得触碰灭火和火警装置。 

 不得挪动教室内的课桌椅和其它用具，也不得挪动走廊过道上的任何物件。 

 除瓶装水以外，任何饮料和食物都必须在餐厅里吃完。 

 师生必须将所有课堂上用过的物件，包括纸张，铅笔，等等，收进书包，或扔进废物

箱后，方可离开教室。 

 未经教师许可，学生不得在黑板上写字或画画。 

 不准在课桌，墙壁上，或任何学校财产上涂写。 

 不许损坏任何学校的财产。 

 不准用身体或其它器件猛击猛撞教室和楼道的大门。 

 当教室里还在上课时，未经许可，教室外的师生不能敲门或自行开门。 

 在使用卫生间时，请注意个人卫生。 

 不能使用 ELPS老师的桌椅或移动桌子上的任何物品。 

 师生在离开教室和体育场前，务必清扫干净，并将室内或体育场内的一切恢复到上课

前的模样。 



 任何人未经学校管理部门和校董事会的许可，不允许分发与本校上课内容无关的文      

件，宣传品，和其他物品。必须至少有三名 SCCS 教师和学生参与这些文件和宣传品的

制作和分发，他们的姓名和组织的名字也必须见诸于这些文件和宣传品上。只有符合

这些条件，学校管理部门和校董事会才会考虑是否允许在校内分发。 

 任何分发的材料和文件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含有危害和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的内容。分

发者有责任清扫在分发过程中以及分发后被丢弃的材料和文件。违者将受到警告和罚

款。学校管理部门和董事会有权视情况作出撤回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分发许可。 

 全体师生和家长只能在大楼内规定的区域活动。 

 所有来访者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向值班校长报到。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和事先经过校

方批准, 学生不可带除了家长以外的人员来校。所有来访者必须在 SCCS 校办公室签到, 

领取“参观证”, 并在整个参观访问期间佩带此证。否则将以侵犯他人土地者论处。 

 SCCS 的所有活动, 只对本校的学生, 家长以及应邀贵宾开放。学校有权基于严肃纪律

的考虑, 不允许某些学生参加。 

 SCCS 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是判断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各项活动是否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

权威组织, 并有权删选各项活动内容。 委员会有权制定活动规则, 全校学生, 家长必

须遵守。 

 学校在课堂教学, 课外活动中, 指定人员拍照, 录像, 录音，以供包括校刊在内的宣

传之需。任何其他人员不允许对这些活动拍照, 录像和录音。 此外, 任何师生, 家长

和其他人员的照片需要公开见报,  或见诸于其它场所, 都必须事先征得本人同意.  

 任何未经学校管理部门, 董事会和家长的书面许可, 师生的相片, 录像等, 均不准在

广告或任何宣传中使用, 不准上传到任何网站或其它大众传媒. 

 

违反上述规定者, 本校将采取下列行动: 公布违规者不受欢迎，不准进校, 通知家长 和

EAST LYME 警察局，罚款, 直至开除出校。 

 

 

      



二．有关使用停车场的规定 
 

 

SCCS 家长，教师和学生在中文学校教学和其它相应活动期间，有权使用 East Lyme

高中的停车场。但是在此期间（每周日上午９点至下午１点 15分），每个家长必须严格

遵守以下规则： 

 

 所有车辆必须停泊在East Lyme 高中停车场内。East  Lyme  高中共有三个停车场可

供您使用.  

 必须遵守由East Lyme警察部门制订的有关车辆行驶规则，注意车速和过路行人    的

路标. 

 家长接送学生的过程中，必须等车停稳后，才让学生上下车，以免发生伤害学生及他

人的事故。 

 １２ 岁以下的少年或儿童必须由家长或其他成人护送往返于教学楼和停车场之间。 

 在往返教学楼和停车场之间行走，必须注意来往车辆，严禁奔跑。 

  

违反上述规定者，经调查属实，SCCS 将予以公布，并责其承担以下后果：被公布为“不

受欢迎的人 ”，不准进入学校，通知家长，并知会当地警察局，罚款乃至开除出校。 

 

对以上教学楼和停车场使用的违规者，SCCS的罚款细则如下： 

 

第一次违反者：将收到书面警告信及被处以＄20至 50罚款; 

第二次违反者：将被处以＄50至 100罚款; 

第三次违反者：将被处以＄100至 500罚款; 

第四次违反者：将被处以＄1000罚款。若当事人是学生，将立即被学校开除。 

 

请注意：除 SCCS 的处罚条款外，违规者的父母或法律监护人应负责向 EAST LYME 高中或

EAST LYME 镇政府支付赔偿金。 

 

SCCS 将定期修订上述制度，包括调整罚金。解释上述每项条款的权利归 SCCS。 


